
法規名稱：臺北市中小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及運作監督準則

修正日期：民國 109 年 11 月 05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09年 11月 5日臺北市政府（109）府法綜字第 1093051338號令修正發布

全文 21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第 1 條

本準則依據臺北市中小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自治條例（以下簡稱本自治條例

）第二十三條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之國小、國中、高中及高職學生家長會（以下簡稱

家長會），應分別為本市國小、國中、高中及高職學生家長會聯合會之會員

。

第 3 條

學生之法定代理人分別當選班級學生家長代表，視為本自治條例第十四條第

四項規定之同一人。

第 4 條

家長會應召開會員代表大會，訂定組織章程、財務處理辦法、家長會選舉罷

免辦法、家長會志工組織運作辦法及家長會議事規則，並推選選監人員公正

獨立辦理選舉事務。

家長會選舉罷免辦法應明定通訊選舉之辦理方式。

第一項選監人員應推選五人至九人，並應包含學校人員。

第 5 條

家長委員會得依實際運作需要，設立常務委員會，並明定於家長會組織章程

；常務委員人數五人至九人，會長及副會長為當然常務委員。

副會長、家長委員、常務委員應依學校體制，公平推選之。

家長委員會依會務發展之需要，得設若干工作小組，並明定於家長會組織章

程。



第 6 條

家長會於每屆會員代表大會開會後三十日內，應檢送下列文件一式二份報請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局）核定：

一、組織章程。

二、選舉罷免辦法。

三、財務處理辦法。

四、志工組織運作辦法。

五、議事規則。

六、會員代表大會會議紀錄。

七、會務人員名冊。

八、上屆家長會移交清冊。

前項會務人員名冊應包括會長、副會長、家長委員、常務委員、選監人員、

會計、秘書、出納、班級代表及候補委員之名冊。

家長會報請核定不符合第一項規定，依其情形可補正或提出合理說明者，教

育局應通知其限期補正或提出合理說明；屆期未補正或未提出合理說明者，

不予核定，並委請家長會會務諮詢小組派員到校輔導。

前項家長會會務諮詢小組設置要點，由教育局另定之。

教育局依第一項規定核定後，由學校發給會長當選證書，並由家長會發給副

會長、常務委員及家長委員當選證書及工作人員聘書。

第 7 條

班級家長會每班推選之班級代表人數應為定額，其人數由會員代表大會定之

，並應明定於家長會組織章程。

以通訊方式推選班級代表時，應有公正、透明之機制，並有選監人員參加。

如選監人員尚未選出時，由家長會派遣代表，並與學校人員共同開票、監票

。

以通訊方式推選班級代表時，導師應徵詢學生家長，以有意願者列為候選之



代表名單。

第 8 條

班級導師依本自治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召開每學年第一次班級家長會前

，學校應先召開導師會議，詳細說明本自治條例及本準則之內涵及精神。

第 9 條

會長、副會長、家長委員、常務委員及班級代表，除已選出新任會長、副會

長、家長委員、常務委員及每班已推選新任班級代表外，任期為一年。其中

會長、副會長以連任一次為限；家長委員、常務委員及班級代表，連選得連

任。

前項已選出之新任會長、副會長、家長委員、常務委員及每班已推選之新任

班級代表，自當選之日起行使職權。

下屆會長、副會長、家長委員、常務委員及班級代表屆時未如期改選產生時

，由原任人員繼續執行其職務。但至多以三十日為限。

第 10 條

會長、副會長、常務委員、家長委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當然解任：

一、其子女或受監護人於學期中轉學。

二、學期中辭去班級代表。

三、死亡或因故無法執行職務。

四、辭職。

除第十一條視同辭職之情形外，有前項第四款情形者，會長應以書面向家長

會提出辭職，家長會收到該書面之日即為解任日；副會長、常務委員或家長

委員應以書面向會長提出辭職，會長收到該書面之日即為解任日。

會長依第一項規定當然解任者，家長會應於解任日起十五日內將移交清冊報

請教育局備查。

第一項人員出缺者，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會長所遺任期在二個月以下者，由副會長互推一人代理之；所遺任期超



過二個月者，應於解任日起十五日內，由副會長互推一人召集臨時會員代表

大會，並由家長委員互推一人擔任主席補選之。其任期以補足所遺任期為限

。

二、副會長或常務委員，不另行補選；家長委員於出缺日起十日內，由候補

委員依次遞補至所遺任期屆滿為止。

第 11 條

會長、副會長、常務委員及家長委員連續二次無故不出席應出席之會議者，

自應出席第二次會議結束之次日起三日內未向家長會提出正當理由證明並經

同意者，自第四日起視同辭職。

前項會長、副會長視同辭職時，家長會應以書面通知本人，並報請教育局備

查。

第一項所稱應出席之會議，指會員代表大會、家長委員會及常務委員會會議

。

第一項所稱無故不出席會議，指經合法通知而未依規定程序於會前向會員代

表大會、家長委員會、常務委員會辦理請假手續且未出席者。

第 12 條

會長、副會長之罷免案，應經會員代表五分之一以上之連署，並由連署提出

罷免案之會員代表於連署完成時，以書面通知家長會及學校。

連署提出罷免案之會員代表應於前項連署完成後，召開臨時會員代表大會，

並由家長委員互推一人擔任主席，依本自治條例第十四條規定之程序決議。

罷免案經決議通過者，由前項臨時會員代表大會主席以家長會名義書面通知

被罷免之會長或副會長。

家長會應於會長罷免決議通過之日起十五日內將會議紀錄報請教育局備查。

會長經罷免者，家長會應自教育局備查之日起二十日內，依第十條第四項第

一款規定辦理。副會長經罷免者，不另行補選。

罷免案通過者，被罷免之會長、副會長，於次屆不得被推選為會長、副會長



；其於罷免案進行程序中辭職者，亦同。

罷免案否決者，在該被罷免人之任期內，不得對其再為罷免案之提議。

家長委員罷免案之提出及決議，應於家長會選舉罷免辦法中明定之。

第 13 條

補選之會長或代理會長，均應於當選或代理之日起十五日內由家長會報經教

育局核定後始得行使職權。

第 14 條

教育局得隨時抽查家長會會務，必要時並得要求家長會提供資料。抽查項目

如下：

一、組織運作狀況，包含會議之召開、議事規則、選舉、罷免、志工組織等

事項。

二、財產保管運用情形及財務狀況。

三、會計帳簿及憑證之保存。

四、其他與組織運作或財務有關之事項。

前項抽查，得由家長會會務諮詢小組執行之。

第 15 條

家長會之設置或運作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教育局應予糾正，並限期改善：

一、違反本自治條例或本準則之規定。

二、管理、運作方式與設置目的不符。

三、經費開支不當、財務收支未取得合法之憑證或不具完備之會計帳冊。

四、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五、其他違反相關法令之規定。

家長會收到糾正通知後，應於期限內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教育局得令其解

散或改組。

依本自治條例第三條分別組成之本市國小、國中、高中、高職家長會聯合會

有第一項規定之情形者，準用前二項規定辦理。



第 16 條

家長會當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由原任會長召集，除該次會員代表大會已

選出新任會長外，由原任會長擔任主席，並推選下列代表：

一、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代表。

二、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代表。

三、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代表。

四、其他依本自治條例第八條第五款規定選派之代表。

前項各款代表應依代表類別出席或列席各該會議。

家長會推選第一項各款代表時，並應同時推選各該候補代表。

第 17 條

家長會之秘書、會計及出納，由會長提名，經家長委員會通過後聘任之。

前項人員，不得為同一人，且不得由下列人員擔任之：

一、學校人員。

二、會長之三親等以內親屬。

學校應指派人員擔任與家長會之聯繫工作，並為必要之支援。

第 18 條

家長會之出納及會計於每任會長任期屆滿前二十日內，應將金融機構家長會

專戶存摺正本，與財務移交報告、主要財產目錄及現金出納表等相關帳冊各

一式四份送交家長委員會查核後，提交下次會員代表大會審議。

前項文件經會員代表大會審議通過後，存摺正本移交新任會長，其他文件由

會長移交新任會長一份並自存一份、家長會及學校各留存一份。

原任及新任會長之移交，應由校長監交。

第 19 條

學校因舉辦學校員生福利事項、學校未編列預算之事項或有關學校發展之校

務活動，需家長會支援經費時，應向家長會提出計畫書、預算書及學校相關

預算編列或會計文件。



前項經費支援，家長會應於會員代表大會決議通過後，始得執行。

第 20 條

家長會推動會務績效卓著者，由教育局公開表揚或獎勵該家長會或有功之會

務人員。

第 21 條

本準則自發布日施行。


